
妄各 
盧昆 
構仲

• 切 
誣勿 
陷誤
点.。至 
睛漢 
看 魂 
下自

I
I

停

爺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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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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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3.（二）

黄
族
全
体
悬
伸
均
鑒•
改
者
咋
閱
九
月 

廿
六
日
大
漢
公
報
「
黄
漢
魂
駁
斥
雲
埠 

黃
江
夏
堂
賢
業
有
限
公
司
代
姉
之
荒
謬 

」
一 
文
內
一
專
而
起
草
員
祖
恩
君 
一 
人 

攻
擊
。
實
企
無
理
之
極
・
因
祖
德
君
爲 

本
公
司
當
年
書
記
。
係
奉
董
事
會
之
命 

起
草
■ 
况
出
經.由
董
事
會
委
出
董
事
長 

振
三
•
總
經
造
杰
。
監
督
公
禮
。
董 

事
恭
禧
與
偷
傳
等
五
君■
参
閱
稿
件
。 

均
認
爲
事r
 
・
然
後
登
報• 
漢
塊
自
己 

狂
妄
。
自
己
盧
構
事
實
。
自
己
誣
揑
職 

員
。
反
加
跟
於
最
忠
實
之
祖
德
君■
同 

人
等
特
以
萬
分
或
意
替
祖
德
君
鳴
不
平

文
依
漢
魂
原
文
之
次
序
逐
点
駁
乐
之
， 

(
一)
卯
親
大
會
絶
對
合
温
關
 

於
總
堂
去
年
召
開
之
全
加
黄
族
第W
屆 

懇
親
大
會
、
係
援
歷
屆
懇
親
大
會
之
手 

繪
習
惜
及
總
堂
章
程
而
行■
各
分
堂
通 

訊
處
派
代
表
出
席
與
否
。
乃
各
分
堂
通 

訊
處
之
權
.-
况
且
全
加
有
組
織
之
分
堂 

共
只
七
處 
2.-.
在
過
去V
餘
年
苑
開
之
懇 

親
大
會
凡
四
次
。迄
至
今
日 
•,尙
未
有
任 

何
分
堂
。
或
通
訊
處
。
或
宗
人
表
示
反 

對
大
會
及
總
堂
之
决
議
案
及
其
召
集
法 

。
或
反
對
總
堂
之
一
章
程
。
此
点
可
由
卄 

餘
屆
之
職
員
及
議
案
簿
証
明
之
，
决
無 

疑
義
也
。
强
此
次
大
會
之
召
集
法
。
及 

開
會
之
手
續
。亦
爲
我
海
外
各
大
僑
團 

之
通
常
辦
法
。
不
由
漢
魂
之
斤
斤
狂
妄 

也
。
去
年
土
月
十
日
大
會
開
會
時"
漢 

魂
爲
尾
路
西
毋
代
表
。
每
次
出
席
簽
皆 

。
並
未
指
四
大
會
有
何
不
合
法
之
處•■ 

至
今
年
九
月
廿
六
日
爲
辯
護
其
箇.人
在 

公
司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權
利.
始
謂
大 

會
不
合
法•
退
一
萬
步
而
言•
縱
不
合
法 

。
爲
何
漢
魂
當
時
不
指
出
。
漢
魂
自
己 

狂
妄
一•
於
此
可
知
。㈡
漢
魂
謂
「
江
夏 

總
堂
不
幸
爲
一
三
敷
狂
妄
之
職
員
操
縱
」 

。
查
總
堂
款
監
委
員
共
卅
三
名
。
凡
重 

耍
事
務
，。
必
一
經
牆
開
會
議
决
然
後
進
行 

辦
理
。
何
能
謂
爲
三
數
職
員
操
縱
乎
。 

漢
魂
之
狂
妄 <
 揑
又
可
知
矣
。②
大
會 

討
論
收
囘
福
利
舘
舖
位
之
提
案
時• 
漢 

魂
在
大
會
始3  

111 放
豪
氣
，
講
勢
力
，
繼 

則
要
求
許
其
繼
續
租
賃
。
次
則
謂
「
堂 

堂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代
表
諸
公
。
若
通
過 

收
囘
。
我
無
二
不
從
。
賊
誠
懇
懇
將
皎 

舖
父
囘
」
等
語
。
言
猶
任
耳
。
凡
當
時 

出
席
之
代
表:
可
以
証
明
之
。
今
乃
食 

言
而
自
肥
：
是
貪
劣
之
尤
者
也
。
回
漢 

魂
謂
「
外
埠
代
表
如
始
羅
埠
國
祥
兄
・ 

卡
忌
利
埠
敬
三
兄
。
舞
市
阻
毋
開
爵
兄 

"
主
張
只
可
增
加
福
利
袖
價
。俾
福
利 

舘
之
各
兄
弟
繼
續
經
營
。
如
此
方
稱
爲 

維
護
兄
弟
之
一
利
益
」
。
由
此
可
知
漢
魂 

只
知
福
利
舘
分
子
之
兄
弟
是
兄
弟
。要 

維
護
其
剝
削
至
体
昆
仲
之
利
益
。
而
全 

加
昆
仲
不
是
兄
弟
。
必
要
被
其
剝
削
。 
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及
各
代
表
亦
必
要
破
其

屈
服
。
方
能
遂
其
貪
劣
之
野
心
。
顚
倒 

是
非
，莫
此 X
爲
。⑥
漢
魂
又
謂r

雲 

埠
代
表
中
之 T
餘
名
代
表
。
皆
懷
鬼
胎 

」
。
又
謂
「
希
圖
收
囘
用
充
，
則
有
染 

指
之
機
會
」 r
語
。
須
知
此
爲
公
司
之 

業
。
若
收
囘
豢
。
則
僑
界
人
人(
包 

括
漢
魂
)
均
有
投
充
之
機
會
。
非
獨
雲 

埠
十
餘
名
代
表
可
得
而
專
有
之
、
况
且 

代
表
中
多
數
是
我
黄
族
優
秀
份
外
，
均 

5
^
5
^
業
龜
營
。
斐
誰
課
乏
図
漢
魂

an

/
:
 

■*，̂
y
  
^
I
G
.
H
y
?

所
以
死
死
不
允
交
囘
投
充
者
・
是
因
他 

自
己
心
懷
鬼
胎
，
恐
不
能
充
囘
，
則
不 

能
達
其
在
公
司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目
的 

也
・
合
漢
魂
又
謂
「
關
於
遠
東
位
舘■ 

同
是
公
司
實
業
，
在
懇
親
大
會
•
並
未 

提
及
收
囘
或
加
租
問
題
」
等
語
・
査
其 

在
九
月
十
六
日 n

福
利
舘
同
人
敬
告
黄 

族
昆
仲
書
」
內
謂
「
去
年
十
月
十
日
■ 

江
夏
總
堂
召
開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・
議
决 

收
何
本
舘
舖
位
投
充•
但
同
屬
公
司
實 

業
之
遠
東
餐
舘
・
則
决
議
評
其
酌 1
 增 

加
租
銀
」
・
於
此
則
証
明
其
在
「
福
利 

舘
同
人
敬
吿
黄
族
昆
仲
書
」
內
虚
構
事 

實
。
不
打
自
招
。
况
且
漢
魂
亦
代
表
之 

一
。
有
權
提
案
。
何
以
自
己
不
提
講
而 

反
貴
他
人
耶
，
是
非
至
極
， @
遠
東
餐 

舘
所
以
不
收
局
者
•
因
其
做 
JE
業
。
亦 

未
有
人
槌
議
。
而
收
囘
福
利
舘
者
。
是 

執
行
大
會
决
鏡
案
及
根
據
修
訂
之
章
程 

而
行
■
彼
則
做
續
。
此
則
收
囘
者
，
爲 

因
寿
業
不
同
。
而
非
兄
弟
中
有
輕
此
重 

彼
之
分
也
•
其
所
謂
輕
此
重
彼
者
。
是 

藉
詞
掩
飾
其
蠻
横
貪
劣
而
已
。

(
二
)
關
於
租
賃
福
利
舘
之
舖
位
問 

題
福
利
舘
之
舖
位
。
凡
賃
以
做
別
項 

事
業
者
♦
本
是
投
充
•
至
漢
魂
賃
舖
時 

。
以
卑
劣
手
段
。辱
駡
董
事
，
乃
得
其 

所
願
。
始
變
爲
租
賃
，
其
所
謂
某
人
欠 

租
能
干
餘
元
者
，
是
盧
構
誣
陷
也
。
請 

查
公
司
徵
信
錄
便
知
。
毋
庸
多
贅
。 

(
三
)
漢
魂
辱
罵
董
卒
㊀
漢
魂
責 

.舖
時
。
起
人
到
會
•
辱
駡
董
事
・
乃
是

事
實
。
非
起
草
員
祖
德
君
之
誣

至

II 所
起
智
何
人
・
所
駡
者
何
人
「
則
未. 

便
布̂
*h
旦
佈
其
名
，
以
顧
存
其
儀
 

。
若
验
要
証
明
之•
請
到
董
事
會
，
自 

然
有
富
年
董
事
部
明
其
所
駡
者
爲
番
禺 

昆
仲
某
君
也
•
此
種
狂
妄
之
舉
動
。
作 

亂
之
行
爲
。
在
理
想
中
漢
魂
做
不
出
。 

但
事
實
上
漢
魂
已
經
做
出
來
・
其
人
之 

蠻
橫
卑
劣
■
由
此
可
知
。 @
漢
魂
所
謂 

「
索
來
謀
生
•
只
知
向
外
，
絶
未
向
家 

族
中
苟
取
壹
毫
」
等
語
。
言
之
甚
好
聽 

■
以
欺
騙
全
加
昆
仲■
事
實
上
只
爲
白 

蟻
性
•
專
向
公
司
剝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利 

益
•
因
全
加
昆
仲
除
直
接
在
公
司
做
有 

股
份
之
外
■
其
無
股
份
者
・
亦
多
數
有 

總
堂
之
堂
底
■
總
堂
將
各
昆
仲
之
堂
底 

銀
萬
餘
元
在
公
司
做
股
份
。
故
此
間
接 

亦
有
權
利
。
請
再
查
公
司
九
月
十
五
日 

在
報
章
之
報
吿
・
在
過
去
八
九
年
來■ 

漢
魂
剝
削
公
司
三
萬
餘
元
入
息
之
鉅
款 

■
卽
是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權
利
・
其
所 

謂
「
素
來
謀
生
，貝
知
向
外
」
者
。
是 

無
耻
至
極
・㊂
漢
魂
又
謂
祖
德
君
在
總 

堂
爭
取
燕
梳
生
意
十
餘
元
之
權
利
。
而 

致
持
木
椅
猛
鬥
昆
仲
者"
是
完
全
虛
構 

事
實
誣
揑
中
傷
祖
德
君
。
此
点
可
由
當 

年
董
事
証
明
之♦
他
所
以
誣
揑
祖
德
君 

者
•
無
非
希
圖
直
接
亂
駡
當
年
文
書
， 

使
其
不
敢
執
行
决
議
案1
而
間
接
使
其 

他
職
員
畏
懼
。
以
邊
其
覇
佔
公
司
之
舖 

位
。
永
遠
剝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目
的
而
已 

。
。
漢
魂
自
己
親
口
在
公
司
上
屆
董
事 

會
議
席
上
說
。
「
公
司
宋
有
人
正
式
叫 

我
加
温
租
。
不
過
錦
帆
跳
人
公
司
前
任 

書
記
)
駛
文
甫
來
向
我
話•
駛
你
自
動 

加
些
少
租
等
語.
我
與
狀
師
商
量
。
狀一 

師
話
。
你
想
自
動
加
租
・
加
租
不
合
法 

。
要
洗
達
臀
坐
監
」   

W
語
•
、言
独 <
 耳 

.^£25^^11^:15^^

I
B

寿
飢
漢
期 l
a
i

嫁
饗
舖
^
^

广
 

賣
。造
謠
惑
衆
・
籬
間
兄
弟
・
侮
慢
全
加
一 

—s
^
l
i
s
i
l
i
i
 

槪
不
再
行
駁
論
；
特
此
預
曹   

e: 

一

一WI
^
^
P
^
^
H
 

津
拾
餘
津
橐
 

. 
餘
名
窘
是
造
雖
 

謠
也
。
以
五
十
餘
名
對
七
十
名
出̂

^
 

數
• 
又
何
能
謂
爲
不
合
手
續
而
通
過
題

執
行
大
會
議
决
桀
時
・
除 

及
數
存
不
舉
手
之
外
『 

手
贊
成
・
其
所
謂
不
過
廿

誣
陷
漢
魂
・
不
過
漢
魂
無
耻
食
言
而
已

(
四
)
關
於
舖
位
與
租
慣
間
頤 

8
東
單
舖
位
與
幅
利
舘
雙
舖
位
之
地

㊀
 方

闊
窄
間
題
■
有
眼
共
見♦
無
須
贅
述
・ 

但
對
於
租
價
問
題■
則
遠
東
單
舖
位
又 

做
「正
業
」
。
而
一
幅
利
舘
雙
舖
位•
又
是 

做
「偏
門
」
。
其
分
別
若
此
，
何
須
名
贅 

耶
。e
域
埠
華
挹
若
曾
爲
此
事
出
而
縄 

解
多
次
，
柱
費
心
血
。
所
以
無
成
效
者 

■
有
三
原
因
焉
・ 
全
無
具
体
辦
法
。
而 

置
大
會
决
議
案
及
章
程
於
不
顧•
貝
勸 

公
司
職
員
許
其
加
租
。
以
破
壞
綱
紀
， 

試
問
職
員
中
誰
敢
負
此
罪
名
而
許
其
加 

租
耶
・
此
無
成
效
者
一
也
。
到
來
謂
查 

雲
埠
偏
璃
價
時
•
只
是
謂
査
租
價
• 

而
未
調
聲
舖
內
地
方
之
多
少
。
與
福 

利
比
較
•
此
無
成
效
者
二
也
。
舖
主
所 

享
之
權
益
•
聞
某
舘
雖
然
每
月
租
銀
五 

百
五
十
元 •
但
在
牛
椎
得 
一 
份
屋
主
工 

。
在
番
攤
得 
一
一
份
屋
主
工•
在
字
花
得 

一 
份
屋
主
工
會
在
票
廠
又
得 
一 份
屋
主 

工
，
毎
月
除
正
租
五
百
五
十
元
之
外
。 

M
獨
屋
主
工
:
共
計
每
月
有
五
百
元
至 

一
千
元
以
上
不
等
。
對
於
屋
主
工
置
而 

不
言
。
此
無
成
效
者
三
也
。
漢
魂
所
以 

盡
其
卑
劣
手
段
。
掩
飾
其
貪
劣
•
盧
構 

事
實
，
順
倒
是
非
・
希
圖
瞞
騙
全
加
昆 

仲
•
無
所
不
用
其
極
•
死
死
不
允
將
綾 

舖
位
交
囘
者
。
亦
因
做
二
稔
屋
主
。
所 

得
屋
主
工
權
利
之
重
也
。®
總
堂
凡
事 

隨
時
有
權
徵
求
各
分
堂
之
意
見•
然
則 

漢
魂 
一 
人
能
限
制
總
堂
諸
執
事
之
行
動 

耶
・
大
會
决
議
案
及
修
訂
之
章
程
，
一 

日
未
經
大
會
複
决
以
前
。
决
不
能
談
論 

其
他
辦
法
•
以
破
壞
綱
紀
•

i

綜
上
述
所
言
■
在
公
司
則
無
論
加I  

，
必
要
執
行
賃
舖
時
雙
方
同
意
之
細0 

大
會
决
議
案
，
以
維
持
股.
；
， 

茲
將
關
於
此
事
之
議
案
舒
行
撮

一.典

東
之
利 

-3
漢
魂
賃
舖
時
。
公
孤
召
開
董
事
負
络

議
議
决
■
由
民
國
廿
六
年
七
月
二
日
起

。
每
月
上
期
租
銀
二
百
五
，十
元
。
無
批( 

■
至
彼
此
不
賃
時
。
以
六
十
日
人
情
收
宀 

囘
該
舖
•
兩
肯
情
願
。®
去
年
懇
親
會 

議
决
.
由
中
華
民
國
三"
三
年
十
一
昆

一
日
起■
給
以
六
箇
月
降
間♦
至
中W

I  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四
月
三•
日
止
。#8

投
充
•

錦
帆
♦

過
。
其
辦
法
，
在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十
一1 

月
一
日
以
前
。
由
實
業
纟
司
以
書
面
通
痴

案
由
生
元
君
提
議
。
昭
立   

&
 

文
三
君
附
議
。
衆
贊
成
.
通

®

知
漢
魂(
卽
黃
柱)
君
・
瘍
期
於
民
國=
日 

十
四
年
四
月
三
拾R
將
幅
利
舘
之
舖
位~ 

兩
間
連
二
閣
仔
交
囘.

：g

其
函
復
，
如
 

一
星
期
內
無
函
答
復•
4
交
董
事
會
起̂
 

法
依
期
收
囘
之♦
此
辦
法
乃
昭
立
春
提
仆

議
。
鼓
俠
君
附
議
。
衆
賢
成
。
通
過 #
 

已
經
一
年
在

計
由
去
年
十
一
月
至
今
。

久
・
又
經
再
三
展
限
交
覇
之
期
・
仍}
<

…
， 

肯
交
囘
，®
公
司
於
去
年
十
月
卄
二
和 •
 

召
開
董
事
會
議
議
决
收
跳
輻
利
舘
之
舖
也
， 

位
。
交
執
行
部
辦
理
，
但
當
時
總
理
潮( 

衍
(
鶴
利
舘
包
主)
不
整
名
於
償
 

書
。
主
張
用
律
師
代
擁
。

.̂
s 

各
情
已
在
九 

恕
不
再
贅
编
 

紀
.
反
本
寡
關 

。、同
時
根
神
避

月
十
五
日
報
吿
中
詳
述
二 

在
總
堂
則
要
維
持
家
族
級 

與
容
昆
仲
在
公
司
之
利
益 

章
程
及
各
僑
團
之
習
慣
而 

去
什
餘
年
來
，
未
有
任
何 

包
括
漢
魂
：

在
漢
魂 
BIL 
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利
盘
・
应 

-
侮
慢
全
加
懇
親
大
會" 

卽
是
侮
慢
全
加
昆
仲.
挑一 

毛
求
疵
。
欲
乘
機
將
些
画 

手
魚
問
題
，
淆
亂
觀
聽
爲

駐

(
五
)
總
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絶
對
合 

法

e0

總
堂
召
開
雲
塢
饯
員
大
會♦
乃 

根
據
總
堂
章
程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及
第
二 

項
召
集
之•
茲
錄
其
原
文
如
下
，
第
一 

項
「
執
委
開
會
匕
由
總
務
科
長
承
常
務 

委
員
之
命
・
預
早
三
日
派
帖
召
集
之
」 

■
第
二
項
「
堂
育
大
會
・
係
局
部
性
・ 

不
能
代
表
全
加"•
其
召
集
法
與
触
項
同 

■
(
此
卽
是
總
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時
。 

亦
依
照
執
委
開
會
之
手
嬉
召
麋
之)
凡 

堂
員
附
遇
有
帽
轉
等
情•
求
本
堂
開
會 

處
理
■
經
由
執
厳
委
員
會
處
理■
而
酸 

堂
員
等
不
服
、
要
求
開
婁
毋
堂
員
大
會

開
會
■
在
過
、、 

宗
人
反
對
(  

,".. 

爲
辘
護
里
 

以
多
方
破
壞
一 

—1; 

®
n
 

似
是
而
非
之 

欺
西
全
加
曇

飞
.4
 

困®M
W
・

仲
。又
向
公
司
執
事
亂
篇.，
希
圖
無88

 

敢
執
行
决
議
案■
則
永
遠
在
公
冠
剝
削
総

本
公
司i
星 

公
司
被
柒
巨
 

靈

号

鼠
 

2

在
任
何
社
』 

必
要
根
懐 

r
避
破
壊
網
」

全
体
昆
仲
之
利
益
而
已
， 

能
趣
其
目
的
..
則
總
堂
反 

, %
縫
.
至
後
用
事
無
受 

蜃
亦
從
此
解
依
矣■
故
凡 

画
當
職
.
若
以
理
智
處
事 

董
程
及
决
議
案
将
以
維
持 

.持
眞
底
結
至
若
以
感
情
廬 

次
收
囘
福
利
舘
之
舖
位
投
充■
 

编
時
六
千
日
大
情
之
約 

•",攵
臓
去
年•电
 

月
間.由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議
選I

笨
公
息
 

価⑴
會
鉄
議
决
心
叉
曜
！|
»
堂«
襄
»

 

議
决
擁
韻
公
司
收  

 

A«
量

表
。、計
截
至
昨
十
月as®

#
五
處
・
其
中
兩
虐
魅
裹

埶
外
-. 
其
餘
什
『
一
處
擅^
^
^
N

!!i 

篇
利
館
之
舖
位
投
充
連
搔
 

w
昆
伸
，天

不

乏

人

遷

漢
 

魂
交
囘
艘
舖
投
充
恒
測
邁
澤
源
漠
宀H
蠢
 

族
亦
跡
緒
矣*
請
耆
昆
整
意M
藻
 

雲
埠
黃
江
夏
總
堂
常
務
委
員
家
鼐
總
務
科
長
錦
帆
暨
全
体
執
踰
委
員
金
紫
尊 

:.
雲
毎
簧
江
夏
堂
賞
業 *
 限
公   

WI..
應
經
理
一
紀
杰
書
記
祖
優
聲
至
能
善
橐
逐
啓
礙

處
理
時 
須
得
駐
雲
埠
盡
足
義
務
之
堂7

… 

—
；
I
，，
， 

昌
三
十
名
簽
名
上
書
請
求.
方
能
定
期
亠
入
擦
縫
，
至
後
无
事
無
照 

召
集
之
」
・
由
此
可
知
除
堂
員
有
事
講(

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時
，
必
耍
得
盡
足
義

務
之
堂
員
三
十
名
簽
名
上
書
請
求.
方一 

能
召
開
外
・
總
堂
隨
時
有
權
召
町
之
,-.

雅

况
且
徹
遍
田
長
紅
，
及
發
柬
帖
之
手
黴
一 

\
 
尙
可 M
爲
不
合
法
耶
，
又
關
於
出
席

—

人
數
問
題
。
本
總
堂
堂
員
之
塞

K

埠
着 

。
或
有
三
百
名
之
多
・
但
在
海
外
各
大 

^
^
開
堂
員
或
會
員
大
會
。
其
能
得
全 

矗
半
之
人
數
朗
席
者
♦
未
之
見
也
。 

因
海
外
情
景
不
易
做
到
。
若
漢
魂
能
指 

出
任
何
「
箇
大
僑
團
能
做
到
此
点
者
。 

請
指
出
之
■
譬
如
本
埠
有
僑
民
尸
萬
名 

。
每
次
召,開
僑
民
大
會•
若
以
漢
魂
之 

狂
妄
盲
論
而
言5
則
須
有
僑
民
五
千
名 

以
上
出
席
.
方
爲
合
法
，
但
經
過
五
上 

餘
年
之
暦
更
.
誇
時
何
一 
次
僑
民
大
會 

有
五
千
僑
民
出
席
，至
通
過
資
成
公
就
，

«
落
又
世
總
堂 

砲i
見
鹰
 

眾

儀

蓮
 

本i

tii
 

教
贊
破
收
警

:
.
,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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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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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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乍
年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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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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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^-士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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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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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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娄
倒

殖*

®

^

奉A
廚
工
會

一N
M
一 

首
)
者
往
弔
應
之
隐
，
兩
匪
惠■

<'■..門 

.
入
屋
行
窺
•
及
死
者
之
家
人
囘
來
。
兩 

匪
尙
在
屋
內
•
爲
華
人
亞
裕
所
見
。
遂 

與
哥
氏
之
子
上
前
捉
拿
，
一
匪
走
脫
。 

隨
後
雌
哥
氏
之
住
宅
約
一 
個
部
洛
地
方 

遠
，
被
一 
駕
駛
單
車
者
捉
獲
。
一 
年
卄 

箴
・
一
年
十
八
歳•
均
控
以
破
門
入
屋 

行
刼
案
云
■

0
九
月
份
學
童
患
病
者
减
少 

昨
九
月
份
市
學
校
學
童
之
康
健•
與
六 

月
份
比
較
・
患
病
者
少
八
十
六
人•
尤 

以
患
麻
疹
與
水
痘
兩
症
者
。
極
形
錢
减 

■
查
昨
六
月
份
•
患
麻
疹
症
者
一
百
卅 

四
人
■
至
九
月
則
祗
有
一
人
。
又
於
六 

月
份
，
患
水
痘
症
六
十
五
人
。
至
九
月 

則
减
至
十
四
人
云♦

8̂̂
『 

家
族■
結/
以
圖
、一 
己
之
私
利
・
是
家
族
中
之
罪
人
，・
實 

t
一

於
該
饒
位
不
得
已
之
事
外
・
其
他
如
潑
婦
駡
巷
之
言
論
・

簷各埠洪人慶會盛况 

▲
都
朗
度
頂
。
本
埠
逹
權
社
•
於
昨
甘 

一 
日
午
后
」
一
時
。
開
會
舉
行
舷
社
第
十 

九
週
年
紀
念
典
禮•
是
時
天
氣
明
朗
。 

堂
內
點
綴
輝
煌
。
社
員
與
代
表
來
賓
魚 

貫
而
至
。
倍
形
踴
躍
。
由
伍
等
贊
禮
。 

茲
探
錄
其
秩
序
如
次
・e
升
炮
•
㊁
奏 

樂
・ ®
正
主
席
張
杰
猷
•
副
主
席
林
保 

安
就
位
。
自
代
表
來
賓
就
位.。㊄
全
體 

肅
立
•
向
國
旗
黨
旗
行
三
鞠
躬
禮
。③
 

文
書
李
沛
雲
・.黃
良
昭
讀
祝
詞
。8
林 

保
安
答
謝
。㊅
膺
請
演
說
者
。
有
都
城 

致
公
黨
支
部
代
表
梁
楚
珩
。
洪
鐘
時
報 

林
明
心
，
坎
城
黨
社
李
翊
教
。
柯
京
致 

公
黨
黃
秉
三♦
振
洪
聲
劇
社
湯
扶
。
洪 

門
體
育
會
周
瑞
能
及
超
汝
霖
。
滿
城
代 

衷
黃
昂
式
■
巴
梨
司
徒
有
祝
等
。
大
意 

是
紀
念
已
往
之
艱
難
締
造
。
及
策
勵
將 

來
精
誠
團
結•
更
加
努
力
於
發
展
社
務 

■
促
進
中
國
民
主
政
治
，
務
使
興
黨
建 

國
工
作
達
到
成
功
云
・
。
鴻
詞
偉
論
。 

美
不
勝
收
，•
罐
次
演
畢
•
掌
聲
逹
於
戶 

外
• @
禮
成
•
①
茶
會
。
晚
間
在
大
中 

國
飯
店
鼓
筵
歡
叙•
分
九
點
與
十
二
點 

鐘
兩
塲
•
共
廿
六
席
。
男
女
社
員
來
賓 

• 
依
時
入
席
。
一 
堂
聚
首
。
歡
忤
無
量 

■
由
主
席
狼
杰
猷
盲
述
宴
會
旨
趣
後
。 

卽
開
懷
暢
飮
・
繼
以
拇
戰
。
大
有
不
醉 

無
歸
之
態
"
如
斯
盛
會
。
信
足
紀
也
・ 

▲
都
朗
度
訊
。
本
埠
達
權
社
。
於
昨
廿 

日
晩
十
二
時
。
開
會
歓
河
新
進
社
員
數 

名
，
由
就
開
燧
主
持
加
盟
禮
。各
社
員 

依
時
蒞
會
參
觀
。
熱
鬧
非
常
。
至
翌
晨 

四
時
完
塲
云
。

■
穩寧洪門代表行踪 

穩
寧
函
•
本
埠
致
公
黨
，
爲
選
派
第
三 

,
區
區
代
表
事
•
曾
經
去
函
企
城
錦
碌
兩 

分
部
商
討
•
秀
已
選
定
穩
寧
分
部
書
記

Ax*^^j^ll^^^

••
、「r
£

•;•
<'•-  

•■-.「

•a

B̂̂
^̂
^̂
,̂

張
祺
祿
■ 
謝
世
滚
極
毎
三 @
元
確
廖
先 

五
百
元
•
歐
六
■
聶
沾
•
曹
炎
•
郎
連 ^

8
^
i
l
n
^ 

桐
梅
変
四
點
鈑
・
則
有
音
樂
隊
在
塲
助 

慶
云
，0

今
年
停
戦
紀
念
特
別
儀
式 

每
年
卜
一
十
一 
日
上
午
卜
一 
点
鐘
，
則 

舉
行
传
戰
紀
念
儀
式
。
今
年
停
紙
紀
念 

籌
備
委
員
會
•
以
十
一
月
十
一
日
適
逢 

星
期
日
•
於
鼓
日
上
午
十
点
四
拾
五
分 

鐘
。
各
教
堂
則
舉
行
特
別
紀
念
祈
礴
儀 

式
•
並
於
上
午
十
-
点
鐘
，
靜
默
兩
分 

鐘
。
是
以
於
核
日
下
午
三
点
鐘
・
始
在 

停
戰
紀
念
碑
處
舉
行
紀
念
典
禮
云 

0
汽
車
被
竊
尋
度
像
又
失
去 

住
第
十
九
街
西
三
九
二
六
號
門
牌
西
人 

哈
路
氏
。
於
昨
星
期 

日
・
投
報
警
局 

■
謂
於
傾
日
上
午
八
点
半
鐘
。
在
住
宅 

門
外
•
被
人
倫
竊
其
汽
車•
至
星
期
五 

日
下
午
六
点 

11 拾
五
分
鐘
。
由
警
察
在 

片
打
街
西
一 
千
二
百
號
布
駱
尋
獲
。
遂 

通
知
哈
路
氏
前
去
領
取•
及
到
步
後
。 

鼓
車
又
被
人
竊
去
云

。
在
某
旅
館
尋
獲
三
月
小
孩 

昨
星
期
五
日
午
後
，
市
值
探
在
埠
中
東 

區
某
旅
館
房
間
。
尋
獲
一
小
孩
三
月
大 

■
係
於
昨
星
期
三
日
下
午
約
四
点
鐘■ 

爲
皎
小
孩
母
親
。
留
在
處
者
。
已
交
與 

兒
童
敕
渣
會
照
顧
。
聞
餞
孩
母
之
名
字 

。
爲
警
察
所
熟
識
。
現
正
在
找
尋
中
云 

0
卑
詩
大
學
有
學
生
五
千
餘 

據
卑
詩
大
學
註
册
員
報
吿-

現
該
大
學 

之
男
生
計
共
五
千
六
百
五
十
人
・
去
歲 

十
月
份
則
共
二
千
九
百
零
五
人■
今
年 

之
文
學
與
科
學
兩
科
男
女
生
。
由
二
千 

一

百
拾
壹
人
增
至
四
千
零
八
拾
四
人■ 

工
程
科
五
百
四
拾
五
人
增
至
一
千
零
卅 

三
人
•
看
護
科
-
百
什
三
人
，
多
拾
一 

人
"
農
學
科
壹
百

tft 七
人
。
增
至
三
百 

廿
五
人
-
新2
之
法
律
科
九
十
四
人
。 

閉
有
二
千
三
百
名
學
生
係
受
復
原
津
貼 

者
云
。

◎
痛
匪
被
捉
竟
乘
間
逃
走
去 

昨
星
期
五
日
下
午
・
住
加58

護
街
三=
一 

六
。
入
號
門
牌
西
婦
喜
活
氏r
在
屋
招 

待
其
友
時
。
有
一
人
潛
入
其
房
內•
開 

其
銀@

。
爲
喜
活
氐
所
捉
獲
。
問
其
來 

由
•
謂
正
從
醫
院
出
。
身
上
無
一
文
。 

求
將
之
釋
放
・
喜
活
氏
遂
将
鑑
話
通
知 

警
察
•
該
人
則
乘
機
逃
去
云 

e
首
飾
商
昨
朝
又
被
賊
刼
掠 

昨
朝
住
第
廿
七
街
西■
五
三
豊
號
門
牌 

首
飾
商
科
斷
打
氏
。
駛
車
入
車
房
。
尙 

一
未
熄
滅
車
燈♦
突
有
一 
人
，
由
背
後
走 

上
。
呼
科
斯
打
氏
之
名
，
持
槍
行
刼
。 

ID
被
刼
去
二
百
六
十
元■
聞
此
次
爲
科 

氏
於
八
日
內
•
在
同
一 
地
點
被
刼
之
第 

二
次
。
上
次
倏
於
十
月
卄
號
。
被
刼
三 

百
元
云
。

0
華
人
廚
工
拿
獲
一 
名
西
匪 

昨
星
期
，八
日
、・
爲
住
康
樂
街
五
三
二
六 

號
門
牌
酒
人
哥̂

^

殯
之
期
•
當

一
禧
・
李
洪

賀
。
朱
加

實
， 

寬
■

頤
•
李
以
儒
•
陳
懐
春
■
曹

一
臻
・
吳
順
章0
黄
載
鈿
。林
能
•
妹
源 

菓
檯
•
周
壽
寧
•
林
舉
仟
•
周
敗
業
• 

李
越
，
古
玉
淸
。湯
錦
■
李
昂
•
林
金 

葉
。
郎
少
棠
。
大
成
骰
槌
。郭
和
・
陳 

源
。
黄
澤
•
李
麟
-
黃
昂
择
。
黄
興
。 

陳
寬
・
馬
杏
香
。
毎
二
一
白
元
。朱
正
山 

・
梁
少
如
夫
人
，
梁
美
齡
•.
李
志
歆
。 

雷
維
檀
，
黃
牘
生
。
孫
正
邦
。
黄
信
廉 

。
黃
鳳
珍
，
關
蕙
芳
•
李
三
•
陳
昌
。 

甄
棠
。
黄
增
桐
。
羅
朝
彬
。
黃
一
新
。 

-
梁
恩
，
黄
玉
康
。
黄
鏡
淸
。
梁
洲
。
黃 

一
生
連
。
李
家
順
夫
人
。
周
道
燦
。
廖
貿 

一
。
何
賓
鴻
・
黃
柑
。
黃
紹
偉
。再
維4
 

-
・
蘇
樹
功
，，
趙
秀
。朱
少
英
，楊
恩
，

一( 
張一

彩
，
黃
章
仁

周
金
灿

一
。
周
夭
池
•
楊
熾
堅
。
沈
住
淸
•
梁
德 

•
沈
德
扶
-
策
鏡
輝
•
沈
汝
凌
•
黃
紀 

一 耀
•
黃
前
靄
。
趙
興
。
林
好
。
馬
執
政 

)
・
周
蔭
。
林
英
柿
■
馮
永
贊
。
沈
遂
衡 

一
，
謝
明
。
劉
煥
榮
。
司
徒
璋
，
吴
德
淑 

一
。
高
錦
榮
。林
崇
錦
，
江
贊
偷
•
阮
在 

一
。
楊
北
♦
黄
普
春
・
林
仁
智
・
趙
標
。 

一 徐
維
。
駱
莊
♦
馬
爲
三
。
馮
煜
，
每
一 

一
百
元
。
梁
美
英
二
百
元
。

0
活
快
巴
婚
胞
熟
烈
獻
金
訊 

一一 華
僑
義
捐
救
國
總
會•
今
次
舉
辦
雙
十

筋
勝
利
一 

致
有
良
一

深
賴
僑
胞
熱
烈
同
情■ 

- 
現
决
定
於
卅 
一 
日
結

束
•
但
結
束
後
•
仍
需
兩
個
星
期
整
理

數
目
。
方
能
酸
滙
■

兩
星
期

時
間
內
。
卽
十
一 
月
十
四
日
以
前■
仍 

接
收
獻
金
。
如
過
期
卽
撥
作
救
濟
傷
難 

捐
款
。
昨
日
酸
會
收
到
活
快
巴
紙
廠
華 

工
救
國
會
常
務
委
員
吳
梓
君
交
來
活
快

巴
紙
廠
華
工

。
共
國
幣 
一 萬
四
千

三
百
五
十
元
，
伸
合
加
幣
八
百
六
十
一 

元 
一 
可
見
該
處
僑
胞
。
响
應
獻
金
•
熱 

箴
變
國
矣
・

◎
黃
榮
邦
夫
人
出
殯
之
情
况 

黄
榮
邦
夫
人
岑
氏■
向
居
乃
吆
埠•
前 

數
年
遷.居
善
埠
■
不
幸
於
昨
什.
日
病
逝 

於
中
央
醫
院
•
經
于
廿
七
日
回
居
暗
市 

黨
殯
儀
舘
舉
行
出
殯
醴
。
由
黄   

^
一
俠
司 

儀
•
關
燿
南
牧
師
祈
將•
黃
一 
平
讀
詠 

詞
•
江
夏
總
堂
代
衷
家
鼐
。
致
公
黨
代 

表
劉
孔
正
，
乃
麽
江
夏
堂
華
擴■
暨
子 

婿
季
煥
章
。
李
鰻
龍
等
。
次 第
獻
花
。 

黄
祖
德
答
謝
■
隨
則
各
人
依
次
向
之
行

一 
最
後
相
見
禮
。
然
後
扶
柩
上
車 

往
公
共
堵
塌
安
葬
，素
車
與
花
圈

•云
•◎

母
艦
今
日
歡
迎
市
民
參
觀

。
送 

施
多

英
飛
機
母
艦
光
榮
號
。
原
定
於
今
日
下 

午
兩
點
至
六
點
•
爲
歡
迎
各
界
人
士
落 

艦
象
觀.時
間
■
茲
聞
改
爲
下
午
壹
點
率

*-̂
^

及


